吞噬智慧與法律的利益
瞿海源
　　在美國强大壓力下，在國民黨大力運作下，立法院點名表決通過著作權法修正案。民進黨立院黨團指出這是一項喪權辱國的修款，而多位投下贊成票的國民黨立委也紛紛表示心情沈重，認為此項修正案在壓力下通過，對國家和人民會有傷害，甚至表示愧對國人。這項著作權法修正案連同中美著作權保護協定的通過立法程序，對國內將會有很大的傷害，各方呼籲行政部門採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補救。
　　在美國壓力下訂定了極為嚴格的法律，令人對執法的效率頗有疑慮。同時，由於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以及以後有線電視法也有可能被迫通過，其間極可能涉及利益的嚴重壟斷。推究起來，這種種啟人疑慮的情形，主要問題還是在於一個「利」字。簡言之，美國是為利，而我國政府及業者以往也是利令智昏，不能尊重智慧財產。其間最嚴重的乃是利之所趨，違法不斷，行政上又無遏止之力，更縱容仿冒侵權之事層出不窮。
　　雖然內政部和公平會表示已取得共識將對代理商藉機壟斷進口著作物價格情事嚴加取締，但是在法律上却已保障了代理商壟斷性的權益，行政部門如何落實其口頭的承諾，恐將極為困難。有線電視的情況也相當類似。在未合法前，早已有財力雄厚的財團壟斷得差不多了。於是究竟政府有無能力防止利益壟斷，頗難令人有什麼信心。
　　由於其間利益甚為驚人，即使在嚴格法令約束下，業者仍然會有效的因應之道，更何況向來執法階段的漏洞更大，法律依舊會被利益所吞噬，到時不只無法向美國交代，也會對國人產生更大的傷害。

　　有效截斷不當利益的攫取，在以後將是相關法令執行成敗的關鍵所在，政府實應及早規畫落實可行的措施來作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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